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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股東

據董事所知，緊隨[編纂]完成後（假設[編纂]並無獲行使），則下列人士預期將於
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文須向
我們披露的權益及╱或淡倉，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於本公司股
東大會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%或以上權益：

股東名稱 身份及權益性質
截至最後實際可行
日期所持有的股份

緊隨股份拆細後及緊接
[編纂]前的股份

緊隨[編纂]

後的股份(1)

數目 百分比 數目 百分比 數目 百分比

汪先生(2)(3) 受控法團權益 10,000 92.99% 1,000,000,000 92.99% 1,000,000,000 [編纂]%

XCY Yongqing Limited(2) 實益擁有人 4,297.14 39.96% 429,714,000 39.96% 429,714,000 [編纂]%

XCY Xuyuan Limited(2) 實益擁有人 2,754.29 25.61% 275,429,000 25.61% 275,429,000 [編纂]%

XCY Zhiyuan Limited(2) 實益擁有人 697.14 6.48% 69,714,000 6.48% 69,714,000 [編纂]%

XCY Huiming Limited(2) 實益擁有人 560.00 5.21% 56,000,000 5.21% 56,000,000 [編纂]%

XCY Weiyuan Limited(2) 實益擁有人 268.57 2.50% 26,857,000 2.50% 26,857,000 [編纂]%

XCY Liyuan Limited(2) 實益擁有人 205.71 1.91% 20,571,000 1.91% 20,571,000 [編纂]%

XCY Future Limited(2) 實益擁有人 1,217.15 11.32% 121,715,000 11.32% 121,715,000 [編纂]%

李道慶先生(3) 與 其他人士共同持
有的權益

4,297.14 39.96% 429,714,000 39.96% 429,714,000 [編纂]%

田春永先生(3) 與 其他人士共同持
有的權益

4,297.14 39.96% 429,714,000 39.96% 429,714,000 [編纂]%

周斌先生(3) 與 其他人士共同持
有的權益

4,297.14 39.96% 429,714,000 39.96% 429,714,000 [編纂]%

陶旭安先生(3) 與 其他人士共同持
有的權益

4,297.14 39.96% 429,714,000 39.96% 429,714,000 [編纂]%

葉紅利先生(3) 與 其他人士共同持
有的權益

4,297.14 39.96% 429,714,000 39.96% 429,714,000 [編纂]%

方志國先生(3) 與 其他人士共同持
有的權益

4,297.14 39.96% 429,714,000 39.96% 429,714,000 [編纂]%

汪維芳女士(3) 與 其他人士共同持
有的權益

4,297.14 39.96% 429,714,000 39.96% 429,714,000 [編纂]%

陳海燕先生(3) 與 其他人士共同持
有的權益(3)

4,297.14 39.96% 429,714,000 39.96% 429,714,000 [編纂]%

Harvest Delicacy(4) 實益擁有人 753.38 7.01% 75,338,000 7.01% 75,338,000 [編纂]%

附註：

(1) 該計算乃基於緊隨[編纂]完成後已發行合共[編纂]股股份（假設[編纂]並無獲行使）得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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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汪先生為各英屬維爾京群島實體的唯一董事，故此有權控制各英屬維爾京群島實體的投票權。因
此，汪先生被視為於本公司持有的股份中擁有92.99%的權益，包括XCY Yongqing Limited、XCY 

Xuyuan Limited、XCY Zhiyuan Limited、XCY Huiming Limited、XCY Weiyuan Limited、XCY 

Liyuan Limited和XCY Future Limited持有的公司權益。

(3) 汪先生、李道慶先生、田春永先生、周斌先生、陶旭安先生、葉紅利先生、方志國先生、汪維芳
女士及陳海燕先生分別持有XCY Yongqing Limited 29.26%、9.84%、9.84%、9.84%、9.84%、
8.51%、8.51%、7.18%及7.18%股權。於2023年10月10日，汪先生與其他個人股東訂立一致行動協
議，據此，自本公司於2021年註冊成立起，汪先生及其他個人股東已並將繼續一致行動，在XCY 

Yongqing Limited股東大會上統一其投票並由XCY Yongqing Limited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行使投票
權，而其他個人股東將遵循汪先生有關XCY Yongqing Limited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行使投票權的
決定。鑒於上文所述，各其他個人股東亦於[編纂]完成後構成本公司的控股股東。根據《證券及期
貨條例》，各其他個人股東被視為於XCY Yongqing Limited於本公司持有的股份共同擁有權益。

(4) Harvest Delicacy由宋向前先生最終控制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董事概不知悉緊隨[編纂]完成後，假設[編纂]未獲行使，任
何其他人士將在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XV部第2及第
3分部條文須向我們披露的任何權益及╱或淡倉，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在任
何情況下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%或以上權益。


